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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于2024年9月20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独立董事3人，实际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3人。全体独立董事共同推举陈林荣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

经与会独立董事充分讨论，对公司《关于收购浙江恒逸瀚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少数股

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上议案，并发表意

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浙江恒逸瀚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次恒逸石化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恒逸集团持有的浙江恒逸瀚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5%股权，收购总价款参考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标的公司 25%股权的资产评估数，由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公平、合理。本次

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利益和发展

战略，有利于提升经营效率，有利于总部中心的建设，推动全球生产产品的研发、销

售、资金向总部集聚。符合公司产业链整体布局要求，进一步减少与控股股东相关的

关联交易，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收购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

非关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此，我们同意将本议

案提交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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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之

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陈林荣： 侯江涛： 

 

 

 

 
洪 鑫： 

 

 

 

 
年 月 日 


